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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師資培育？
專業教師之培養

介紹助教:楊玉琳 助教



成為

師資生

職前教

育課程

教師資

格檢定

半年教

育實習

領取教

師證書

加科

加另一

類科

教師

甄試

正式

教師

1-1 何謂師資培育？
專業教師之培育



1-2 本校師資培育類科

幼兒園
國民 小

學

中等 學

校

特殊

教育

國民

小學

中等

學校



1-3 師資培育的核心價值



1-3 師資培育的教育目標-小教



1-3 師資培育的教育目標-中教



1-4 了解師資培育相關法規

教育部法規
 師資培育法
 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

本校實施辦法及要點(可參閱新生手冊)
 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
 本校(領域、群科)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學分表實施要點
 實地學習實施準則
 應屆畢業生外埠教育參觀請假要點
 教育實習實施辦法



1-4 特別提醒的法條

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
第八條:修業期程應至少二年（即至少四學期，不含寒、暑修)，

外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第十條: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原則：每學期最少4學分；中教最多

不超過10學分、小教最多不超過12學分。
第十八條:本校在學師資生如因健康、經濟等因素依本校學則規定

申請休學並暫停修習教育學程，應於每學期開學前至本中心提出
教育學程資格保留之申請。

第十九條:師資生已修滿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欲先行畢業，或因故辦理休學，但未修畢教

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者，應至本中心辦理放棄或保留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俾接受畢業資格審查。

凡未依本辦法規定完成辦理保留修習教育學程資格而先行畢業或休學者，以放棄修習教育學程資格論，

本校不再辦理名額遞補。



1-5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普通課程

培育教師人文博雅及教育志業
精神之共同課程，即各系所學
生須完成學位的課程要求。

教育專業課程

為培育教師依師資類科所需教
育知能之教育學分課程。

專門課程

為培育教師任教學科、領域、
群科專長之專門知能課程。

參加教師資格考試前，

所接受各項相關課程之學習。



1-6 師資生修業期程

修業期程

至少2年

需修滿

4個學期

其中不含

寒暑修

延畢年限

依各系所

規定辦理

需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之事實



師資生修業細節

畢業條件、修課規則有哪些？
學分如何抵免？
實地學習時數如何申請？



2-1 畢業條件(含各系所條件)

教育專業

課程

實地學習

時數

各個系所

畢業學分

教育專門

課程

小教 - 46學分(每學期至多修習12學分)
中教 - 26學分(每學期至多修習10學分)

同時修習中小教者，
每學期至多可修習14學分。

*每學期最低建議修4學分*

小學-非必要條件
中學-依領域專長修習課
程(依學分表最低學分數)

小教 – 48小時
中教 – 36小時

大學 – 總計128學分
研究所 –修畢各該所規定之應修科目

與學分&畢業論文學分



國民
小學

教育專
業課程
46學分

實地時數
48小時

其他課
程規定

中等
學校

教育專業
課程

26學分

專門課程
(對應領域
專長學分表)

實地時數
36小時

18小時

業界實習
(群科必備)

其他課程
規定

2-1 畢業條件(單指教育學程)-在校應完成



2-2 國民小學 教育專業課程
共需修畢 46 學分
每學期至多修習12學分 / 同時修習中小教者至多修習14學分
請遵守甲、乙班修業規範，違者由中心予以退選課程。

請詳細閱讀科目學分表中的備註欄位。

教學基本學科
10 學分

教育基礎課程
4 學分

教育方法課程
8 學分

教育實踐課程
12 學分

選修
12 學分（含必選 4 學分）

甲乙分班課程，
不開放預選。
由中心於預選結束後，
依照甲乙分班協助選課。



2-3 國民小學－教育專業課程
教育實踐課程的先修課程規範

第一階段需修畢

教學基本課程任 1 科

教育基礎課程任 2 科

教育方法課程任 3 科

第二階段需修畢教材教法

修讀教材教法前，需先修相對應的教學

基本學科，例：修畢「國音及說話」，

才符合修讀「國民小學語文教材教法」

的資格。

第三階段修畢教學實習

修讀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課程前，

需修畢任 1 科教材教法課程。

*請隨時檢核畢業所需學分數*



2-4 國民小學-加註藝術專長課程

•非畢業條件之一

•取得第一張教師證

書後(畢業後)，回學

校辦理加科登記。

•學分表請參考新

生手冊



2-5 中等學校 教育專業課程

教育基礎課程
4 學分

教育方法課程
8 學分

教育實踐課程
8 學分

選修
6 學分（含必選 4 學分）

共需修畢 26 學分
每學期至多修習10學分 / 同時修習中小教者至多修習14學分
請詳細閱讀科目學分表中的備註欄位。
需遵守先修課程規範。



2-6 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程
教育實踐課程的先修課程規範

第一階段需修畢

教育基礎課程任 2 科

教育方法課程任 3 科

第二階段-教育實踐課程

僅「藝術領域（視覺藝術、音樂、表

演藝術）探究與實作」需跨領域學習，

其它實踐課程皆以畢業取得的領域專

長類別選課。

第三階段-教學實習課程

修讀教學實習課程前，需修畢同

一領域教材教法課程。

（修習教育學程辦法第十五條）

*請隨時檢核畢業所需學分數*



2-7 中等學校-教育專門課程

依領域(群科)專長共分11張
教師證書-
你預計取得哪一個專長的教師證呢？

11 類領域專長
參考手冊 學分表

共同學科

職業群科

職業群科
取得第一張教師
證書後，以加科

登記辦理。

藝術群

設計群

加科登記
（在學時需填寫申請表）

畢業且取得教師證書後，回學校申請

第二張
以上教師證



2-8 修習教育學程該注意的事情
畢業時只能選定一個專長，先取得第一張教師證。

畢業學分檢核專長

教檢所選的專長實習教育階段

中教-教育實踐
課程領域類別

第一張
教師證



2-9 教育學程課程其它注意事項
(中、小學共同都要遵守)

僅師資培育中心開設

之課程，

方能作為教育專業課

程採認。

僅教學基本學科

（小教）、教育基

礎課程（中、小教）

之超修科目學分，

得列為選修科目學

分數計算。



2-10 教育專業課程 學分抵免
依本校「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規定辦理
申請條件：擁有雙重身分（同時具備中、小學程）或

資格移轉（大學→研究所）

時間.

規定&
申請表.

必備條件.

注意.

必備條件.

於修習教育學
程第一個學期
開學前
（6/17-7/15）
提出申請。

中心網站
>課程教學
>學分抵免查詢

教育實踐課程
不得互抵

成績須達80分以上

自申請日起往前
推算10年內之學
分方能採認

※特別注意依規定移轉師資生身分者，仍需修習教育學程至少達一年（即至少二學期,不含寒、暑修)



2-11 教育專業課程 抵免學分上限
依本校「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規定辦理

他校師資生轉學至本
校，修習相同類科。

他校應屆畢業錄取碩、
博士，修習相同類科。

他校師資生，考取本校
相同類科教育學程。

本校師資生考取另一類科
教育學程。

本校應屆畢業錄取碩、
博士班，修習相同師
資類科。

本校師資生離校後，
再入學考取同一類科
教育學程。

他校師資生，考取本
校另一類科教育學程。

已持有教師證者，考取
本校另一類科教育學程。

※全數抵免者依受抵免規定限制：申請日起往前推算10年內之學分方能採認、成績須達80分以上



2-12 選課資訊

本校網路預選
113年6月11日下午2點- 6月24日下午5點 電腦隨機抽簽

選課系統
校務行政系統 使用原選課系統

加退選
113年9月9日下午2點- 9月23日晚上9點

選課先搶先贏
加退選相關注意事項另行公布

師培中心選課需知

【中心網站】→【課程教學】
→【課程資訊】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
師培預選階段選課需知

 戲曲學院選課時間-於加退選期間辦完兩校校際選課手續



2-13 不開放預選的課程

1.小教-基本學科課程(依班別，統一將名單匯入課程中）

上學期：甲班－國音及說話、普通數學

乙班－自然科學概論、社會領域概論

下學期課程對調

※請預先將課程時間空下來，若因個人因素(選了系所或其
他課程)導致系統無法加選基本學科課程，將視為不選師培
課程。

2.生涯規劃課程不開放選課，已選職業教育與訓練之課
程者，中心會協助直接加課程。



2-14 加退選階段，可辦理人工選課的族群：

延畢生、已屆畢業年限。

曾抵免教育專業學分或因轉移資格而被系統擋修者。

基礎課程及方法課程皆無選到課者。

未選足基礎課程及方法課程，將影響下學期修習實踐課程者。

修習特殊教育導論3學分者，且選課學分數為：中教9學分（4門課）
或小教11學分（5門課）。可申請人工選課2學分（1門課），所選
課程以人數尚未額滿之課程為優先。

★人工加選優先處理「延畢生、已屆畢業年限者」、「因抵免被系統擋修者」、「教育學程皆選不到課程者」



2-15 加退選階段作業時程

9/9 14:00全校加退選開始

校際選課申請開始

9/9 (一)14:00

師培中心

人工加退選開始

9/12 (四)17:00

師培中心

人工加退選結束

9/24全校加退選結束

 人工選課單逾期概不受理，依中心會議決議協助通過之同學加選課程→不是先送先贏!先送的就一定會加選上唷!!。
(會議結束後兩天內將協助大家將課程加選進去，請自行查閱個人課表，加退選結束前一定會出現，沒有代表未通過) 



畢業

學籍相關注意事項

畢業學分審核-含實地學習時數

專門課程抵免與半年教育實習



3-1 學籍相關-保留資格 與 放棄資格

•因健康、經濟等因數依

本校學則申請休學並暫停

教育學程者

•申請時間：開學前提出

申請

•至多保留兩學期，保留

資格期間無法選師培課程。

•逾期者概不受理並以放

棄師資生資格論

•急需畢業，或因個人生

涯規劃，但師培學分未修

畢。

•申請時間：開學日起加

退選結束前辦理完成

•未來需重新考取資格，

可依據相關抵免辦法辦理

學分抵免。

詳請參閱修習教育學程辦法

保留資格 放棄資格

*下載路徑:本中心官網→資料下載→ 課務相關→ 保留/放棄資格申請書*



3-2 資格轉移

應屆考取較高學歷

（他校或本校）

提出保留資格申請書

（同時檢附錄取相關證明）

本中心協助辦理師資生

資格轉移

詳請參閱修習教育學程辦法



3-3 畢業學分審核
審什麼內容？如何填寫審定表？

教育專業

課程

實地學習

時數

完成系所

畢業門檻

申請資格：

預計該學期之畢業生(系所與師培要一起畢業)

＊非該學期畢業者將不予審查！教育專門

課程

畢業須完
成論文

申請流程：

1.填寫線上表單且上傳檔案

2.繳交紙本資料

3.審核通過者，依教務處公告時間辦理畢業離

校程序

4.接獲師培通知後，請畢業證書影本領取「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請隨時檢核畢業所需學分數*



3-4

實地學習時數申請說明

負責助教:張佳芬 助教



實地學習申請時間3-4

每學期第6週及第16週，請依規定時間送件。



實地學習內容-小教3-4



實地學習內容-中教3-4



實地學習內容-線上申請說明3-4

一、課程見習：舉凡修習師培中心開設之所有課程，授課教師指定觀課、

訪談師長、認輔學生等實地學習內容。

填寫格式：修習師培課程名稱／師培授課老師／學校機關

填寫範例：職業教育與訓練／黃健欽老師授課／苗栗信義國小

繳交紙本：實地學習成果報告書



實地學習內容-線上申請說明3-4

一、課程見習：參加學校機關所舉辦的研習活動。

填寫格式：修習師培課程名稱／師培授課老師／研習名稱

填寫範例：課程發展與設計／黃增榮老師授課／2022美力新生活:當代美感教育的趨勢研討會

繳交紙本：實地學習成果報告書＋研習證明



實地學習內容-線上申請說明3-4

二、參訪：參加本中心安排之外埠參觀活動。

填寫格式：參訪學校/外埠參觀

填寫範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新竹大坪多元智能生

態美學實驗小學、新竹北平華德福實驗學校/外埠參觀

繳交紙本：實地學習成果報告書＋外埠參觀紀錄表(1所學校)



實地學習內容-線上申請說明3-4

二、參訪：自行參訪學校。

填寫格式：參訪學校/自行參訪

填寫範例：新北市新店國小/自行參訪

繳交紙本：實地學習成果報告書＋自行參訪教學見習紀錄表



實地學習內容-線上申請說明3-4

三、中小學實地服務：在中小學實際授課、擔任中小學社團指導教師、

指導學生參賽、指導中小學課後照顧班或補救教

學。

填寫格式：服務學校／服務內容

填寫範例：桃園市中壢區內定國小／擔任代理教師

繳交紙本：實地學習成果報告書＋服務證明＋課表



實地學習內容-線上申請說明3-4

三、中小學實地服務：參與「史懷哲」、「偏鄉計畫」等服務活動。

填寫格式：活動名稱／活動內容

填寫範例：偏鄉計畫／營隊服務

繳交紙本：實地學習成果報告書＋偏鄉出隊心得＋偏鄉服務時數證書



3-5

教育專門課程抵免及
半年教育實習 說明

負責助教:高瑄伶 助教



總結

中心作業時程表
Ｑ＆Ａ

負責介紹:楊玉琳 助教



4-1 修讀教育學程相關申請作業時程

9月
1.加退選
2.申請隔年2月
實習

10月
1.實地學習時數申請
2.加科登記

12月
1.實地學習時數申請
2.申請隔年8月實習
3.畢業學分審查申請

1月
1.預選課程
2.專門學分抵免

2月
1.加退選
2.加科登記

3月
1.暫准報名教檢申請
2.實地學習時數申請

5月
加科登記

6月
1.預選課程
2.專門學分抵免
3.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自行報名)
4.實地學習時數申請

8月
申請第一張教師證書

4月
畢業學分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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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WATCHING

Q&A


